第一节 服务要求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1]一、整体要求
为深化环卫作业机制改革，大力提升全镇环境卫生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文件精神，全面实现城乡环卫作业一体化、市场化运行，结合萱洲镇实际，现就我镇环卫清扫、收集转运一体化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市场化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推进我镇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实现管干分离，切实提高环境卫生工作质量，营造更加整洁优美的村镇环境。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bookmark36][bookmark: bookmark35]二、作业范围、作业内容及要求
（一）作业范围：从各村组垃圾收集点到衡山县萱洲糖铺垃圾中转站，单程距离平均约为35公里，采用全封闭垃圾运输车，保证生活垃圾在密闭状态下收集运输，不渗漏、不洒漏。
附件：道路点位表
	序号
	位置
	起点
	终点
	距离（KM）

	1.1
	湘江村
	湘江村
	中转站
	35

	1.2
	响水村
	响水村
	中转站
	40

	1.3
	白沙村
	白沙村
	中转站
	38

	1.4
	堰江村
	堰江村
	中转站
	10


（2） 作业内容及要求
衡山县萱洲镇辖区范围内含集镇街道、驻镇单位、各居民小区及城镇规划区内生产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负责清洗240L桶和勾臂箱，负责车辆维修保养、油费、车辆管理（含车辆保险等）。环卫设施摆放整齐，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观整洁，保持干净，无污渍；垃圾收集、清运实行日产日清，无积存。要求做到路面、人行台面干净见本色，做到“六无、六净”。

（三）、服务要求
3.1、工作时间：早上05: 00-下午17: 00。
3.2、人员配备要求
	序号
	类别
	人数

	1
	项目负责人
	1人

	2
	安全负责人
	1人

	3
	管理人员
	1人

	4
	清洗工（负责挂桶和清洗240桶及勾臂箱）
	1人

	5
	设备修理人员
	1人

	6
	司机
	3人

	
	合计
	8人



3.3、由采购人提供4台作业车辆（3台勾臂车1台巡收车）、垃圾桶、勾臂箱等环卫设施设备,由中标人负责车辆维修保养、油费、车辆管理（含车辆保险等），并负责垃圾桶、勾臂箱等环卫设施设备的清洗。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巡收车
	台
	1
	适用于本项目，带压缩功能

	2
	勾臂车
	台
	3
	适用于本项目


（四）作业要求
1. 作业车辆必须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车辆性能完好、安全生产，符合垃圾运输要求，车容整洁，无积垢，无吊挂垃圾，不超载运输，不乱卸，不乱抛，进站垃圾当日清运，有储存设施的加盖密封，及时转运处理。
2. 所有机械设备应保持标志清晰、齐全，无破损、无锈蚀、无污物、无灰垢。应有反光标识（或加贴反光膜），须保持清洁完整。
3. 科学合理调配作业车辆分布比例及运行。每班作业应按规定填写出车日志，作业车辆应在规定地点清洁污物箱，机械化作业收集的垃圾倒入指定转运站。
4. 建立健全设备维修、定期保养和检查制度，确保设备性能状况良好。
5. 智慧环卫系统建设；建立数字化环卫系统，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环卫管理智能化水平，提升环卫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五）、劳动保障与安全
1、安全教育
（1）对本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操作人员等，进行专业培训，包括安全教育、劳动保护、应急技能等。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穿戴相应的安全防护帽、衣、手套、鞋等，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bookmark: _Toc416897253][bookmark: _Toc20579][bookmark: _Toc470][bookmark: _Toc30980][bookmark: _Toc23404][bookmark: _Toc1839]2、安全保护
（1）注意收集站附近设置自动控制交通系统，车辆卸货及通行交通灯控制，确保卸料及交通安全；
（2）在常温下和相对湿度不超过85%的条件下，电器回路绝缘电阻不得小于2Ω，工频（50Hz）、电压1500V的实验，不得有击穿和短路现象；
（3）设备各连接件定位准确，连接可靠；
（4）控制箱与各被控设备之间的连接线有金属硬、软管保护；
（5）液压站所附油气路及其所属附件安装牢固，连接处不得有泄露；
（6）进料装置和压缩装置出现故障时，应停机检查；
（7）工作中注意个人防护，配备有防护用品，按规程操作，防止病毒感染和传播。
（六）、衡山县萱洲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项目作业质量考核评分办法
为了建立完善环卫作业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检查、监督力度， 促进我镇环卫作业水平全面提高，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1、考核人员：考核组成员共 3 人（由主管领导组织实施）。
2、考核对象：承包公司
3、考核内容：衡山县萱洲镇辖区范围内含集镇街道、驻镇单位、各居民小区及城镇规划区内生产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240L桶和勾臂箱的清洗，车辆维修保养、车辆管理、环卫设施摆放等内容。
4、考核时间:
（1）考核天数：每月考核天数为一天，随时抽查。
（2）考核时段：（1)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3:00 至 5:00。
5、考核办法
（1）考核小组严格按照《衡山县萱洲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项目作业考核细则》实行百分制考核，每扣一分折合人民币100元。
（2）每次考核抽查6个样板点，每个等级路段抽2个样板点，每个样板点可按路段长度（50-10Om)或面积（100-200m2)进行网格式考核。
（3）考核记分采用“当面扣分，现场整改，一步到位”的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首先采用拍照方式，并做好 考核记录，作为 扣分依据，然后立即通知承包公司管理人员到现场解决，对无故不到场的，加倍扣分，对同一地点多次出现同一类问题要加倍扣分。出现扣分情況必须要考核人员及承包公司管理人员签字认可。
（4）对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的问题，实行“一事不二罚 ”原则。
6、奖罚办法
（1）月评分。每月评分在90分（含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月评分不合格， 罚款3000元，从当月承包金中扣除（不含扣分罚款)。
（2）年评分。年中，连续有三个月不合格，严重警告一次，并罚款10000元。一年当中有两次严重警告或累计6个月不合格，为年度不合格，取消其承包资格，并重新招标。
附表： 《衡山县萱洲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项目作业考核细则》
	项目
	序号
	考评内容
	扣分标准

	



环卫
队伍
配备
与管理
	
1
	配备规定的环卫作业人员，特殊情况下（在保证环卫工作人待遇前提下，如环卫人员主动辞工现象较多，招聘有困难）不能低于规定人数的80%；
	低于 80%的每少一人扣 1 分。

	
	2
	环卫司机着装统一，具有反光标志；
	着装不统一的，每人扣 1 分；不穿具 有反光标志的工作服，每人扣 1 分。

	
	3
	环卫司机应规范作业，不能开赌气车；
	每出现一种不文明作业现象，扣 1 分。

	
	4
	做到文明作业，对考核人员、居民出现，打骂斗殴现象；
	每次扣 2 分。

	



道路清运考核
	1
	每天早上 6:00 前未完成第一次清运；
	每次扣 1 分。

	
	2
	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清运；
	每次扣 1 分。

	
	3
	出现堆状垃圾 20 分钟内未清理（占地面积超出 0.5 平方米）；
	每次扣 1 分。

	
	4
	勾臂箱、240L桶垃圾溢出箱；
	每个扣 1 分。

	
	5
	在收集垃圾时现撒漏，人离开时未清理干净；
	每次扣 1 分。

	
	6
	私自收取他人清运费。
	每人每次扣1分，并上缴收取的费用。

	清洗
	1
	勾臂箱、240垃圾桶、 如表面较脏需清洗；
	每个扣 1 分。

	
	2
	作业车辆乱停乱放影响交通，车辆外表不洁。 
	每次扣 1 分。

	












垃圾外
运（含渗滤液）
	
1
	在吊运垃圾时未做到密闭式运输（需盖蓬布），造成垃圾撒漏；
	
每车每次扣 1 分。

	
	
2
	
每天对各垃圾斗加强巡察，及时清运已满的垃圾斗（垃圾桶）；
	垃圾桶内垃圾已满 30 分钟内未及时清运，每次每个扣 0.5 分；240L垃圾桶己满 30 分钟内未及时清运，每次每个扣 1 分。

	
	3
	垃圾斗（桶）底部及周边出现垃圾未清理内的；
	每次每个扣 1 分。

	
	4
	私自将垃圾倾倒在垃圾场以外地方；
	每次每车扣 1 分。

	
	5
	在放置勾臂箱时，要关闭垃圾斗后门及侧门；
	每次扣 1 分。

	
	6
	垃圾斗内有明火未熄灭，直接将垃圾代运至垃圾场；
	每次扣 1 分。

	
	7
	垃圾车每天下班后，要进行清扫清洗，保持车容良好， 如车容不洁，臭味较大；
	每车每次扣 1 分。

	
	8
	垃圾站的垃圾渗滤液定期清运至政府指定区域并做好台账，如发现偷倒渗滤液的；
	每次扣 3 分。

	
	9
	垃圾站内渗滤液无满溢现象，如出现满溢未及时清理的；
	每次扣 2 分。

	
	10
	渗滤液清运车辆密闭，无滴撒漏现象，如清运过程中有滴撒漏的；
	每次扣 1 分。

	
	11
	对镇政府整改通知单在 3小时内要有响应，24 小时内整改到位， 否则扣分；
	每次扣 1 分，超过 48 小时内未整改的 扣 3 分，以此类推。

	
	  12
	对所有环卫作业人员交纳意外险，作业车辆交纳保险；
	发现一人未交扣 2 分，发现车辆未交保险，每车扣 2 分。

	
	  13
	拖欠环卫作业人员工资，随意降低工资标准（最低人均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官方发布为准）；
	每人每次扣 1 分，在二天内未处理到 位的双倍扣分，以此类推。

	
	14
	受到群众投诉、领导核实的。
	每次扣 1 分。














[bookmark: _GoBack]第二节 商务要求
一、主要商务要求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合同时间：3年，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
服务地点： 衡山县萱洲镇萱洲河社区；
服务方式：采购人指定方式。

	服务期限
	3年(2025年1月至2028年1月），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

	响应时间
	即时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
	根据实际发生的转运量，按季度支付相关转运服务费用。

	其它
	1、投标人的报价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包含且不限于所有隐含的管理费、利润、司机工资、油费、车辆换车轮费用、车辆及司机保险费用、车辆使用期间大修及保养费用、车队的管理费用、风险等一切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及安全事故等其他损失，均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2、投标人须承诺所提供的服务在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至少安排一名项目管理人员管理项目，同时安排其它相应岗位人员立即到岗作业，否则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3、服务期内，如发生一切意外事故（含交通事故等），均由中标方负责，采购人概不负责且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投标人在投标前，需踏勘现场的，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如遇政府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须终止合同时，中标人须无条件服从并按合同结算完毕。







